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学分校际间转换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攻读学位
	博士/硕士

	专业
	
	院系
	
	联系电话
	

	申
请
理
由
	本人于        年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月，前往              国（校外）
              大学参加           项目的交流学习，期间学习    门研究生课程并获得相应成绩，希望可以将其转换到我校相应课程学分及成绩。现提出申请，恳请予以批准。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

    年    月   日 

	课

程

信

息
	涉及课程基本信息如下：

	
	对方学校课程信息
	对应本校课程信息

	
	课程中文译名
	学时/学分
	成绩
	本校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学时/学分
	成绩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总学分
	
	总学分
	

	导
师
意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    师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

    年    月   日

	院

系

意

见
	（请院（系）负责领导根据校内外课程计划与课程内容，按照课程性质专业领域相近、知识能力培养相当、专业核心课程必修原则进行课程互认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

（单位公章）

    年    月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
	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年    月   日


注：1. 本表由研究生本人填写，经导师及院系负责人签字盖章后，交至培养办（格物楼717）办理。
2. 如学生赴外学习前校内存在需重修课程，学生不能通过选修校外课程获得相抵学分。
3. 学生申请时需提供对方学校课程成绩单原件、复印件及对方学校成绩等级说明等。
4. 此表除“签字”项外，均须打印填写，手写无效。
